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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企业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走出去”，需要全面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本文整理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别从标准设置、污染物项目和限值水平、地区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和讨论，发现虽

然“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是在污染物项目设置、平均时间、浓度限值方面却差异很大；

蒙俄、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较为严格，中亚、东南亚国家相对宽松，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宽严程度差异

较大。对于不同的环境标准要求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环境标准合作、中国环境标准和产业输出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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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apture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crea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go global, enterprises in China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route.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n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se standards in terms of standards setting, 
pollutants and their lim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etc. We found that mos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formulated their own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found discrepancies in pollutants setting, average time, and concentration 
limits among these standards. The standards in Mongolia, Russia, and mo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omparatively 
stringent, while those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are relatively loose; and there is a great diversity in the strictness of 
standards in South Asia, West Asia, and Middle East regions.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requir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ooperation, and expor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industri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tandard; the Belt and Road;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standards cooperation

一、前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走

出去”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合

作应当符合当地的环境标准和要求，这不仅可以降

低境外企业和项目风险，而且有利于巩固我国同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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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合作睦邻关系，树立中国负责

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1~3]。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来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标准规范等

差异巨大 [4,5]，因此，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环境标准显得尤为重要。

环境标准是环境管理的核心 [6]，由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管理、语言等障碍，目前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标准还没有进行全

面的统计和分析。环境标准主体结构包含环境质量

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般认为，污染物排放标

准作为环境管理的基本手段是为环境质量标准服务 
的 [7]。由于污染物排放标准更加广泛复杂，通常，

一个国家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越高，政府就会

倾向于采用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本研究只

关注环境质量标准。基于 2015—2016 年世界卫生

组织（WHO）和瑞士联邦环保局对 WHO 成员国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调研成果，笔者整理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别从标准设

置、污染物项目和限值水平、地区差异等方面进行

分析、比较和讨论，以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环境标准合作与对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一体

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数据来源和国家类别划分

为了减小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WHO
基于大量科研成果于 2005 年发布了空气质量导 
则 [8]。导则目标是保证空气环境对人体健康不产

生或产生极小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各国受技术、

经济水平以及不同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制约，WHO
在导则中提出了过渡性的阶段目标，使高污染地区

或国家能够分阶段进行大气污染减排，以逐步降低

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健康风险。WHO 空气质量导则

自发布以来，虽然有组织和个人曾对个别国家进行

过调查，以评估 WHO 空气质量导则的执行情况，

但覆盖范围都不够全面。因此，WHO 联合瑞士联

邦环境局于 2015—2016 年对 WHO 的 194 个成员

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研 [9]。
通过梳理成员国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法律和文件、环

保部门网站和报告，访谈相关国家专家以及深挖

数据库等渠道，调研小组获得了各国包括 PM2.5、

PM10、O3、NO2、SO2 和 CO 等典型大气污染物在

内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数据。这是目前全球各国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方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资料。在

该项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筛选和整理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统计分析和

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 64 个国家和地区（不含

中国），按地理区位划分法，把 64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分为中亚、蒙俄、东南亚、南亚、中东欧、

西亚中东六大板块；按世界银行 2016 年国民人均

年收入标准，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四种类型。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按区域和国民人均收入两种分类

标准进行分类（见表 1）。

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比较分析

（一）总体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2），“一带一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中共有 51 个国家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西亚、中东地区的 6 个国家信息不详）；8 个国

家没有制定任何有关大气污染物的质量标准，约占

已有信息国家数量的 14%，其中包括东南亚地区的

老挝、缅甸、东帝汶和文莱，南亚地区的马尔代夫，

中东欧地区的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中东地区的伊

拉克。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

比较关注大气环境保护。

表 3 是制定标准的 51 个国家中部分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的发布或修订时间。大多数国家在

2005 年 WHO 发布空气质量导则之后制定、修订或

发布了本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只有土库曼斯坦、

柬埔寨、乌克兰、埃及等少数几个中低收入国家仍

然沿用旧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污染物基本项目分析

从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来看，以 WHO 空

气质量导则中设置的污染物项目和平均时间为参

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设置污染物项目的“一带

一路”国家数量统计情况见图 1。可以看出，在制

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51 个国家里，对颗粒物

（PM）污染最为关注，除柬埔寨外，50 个国家在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均设置了 PM 或总悬浮微粒项

目（TSP）；对传统的大气污染物 NO2 和 SO2 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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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关注，分别有 49 个和 48 个国家设置了相应项目；

此外，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设置 CO 和 O3 项目

的国家数量分别有 41 个和 37 个，而中亚和西亚、

中东地区对 CO 和 O3 关注不够，仅有少数国家设

置了相关项目。

1. PM 项目分析

（1）PM2.5 项目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设置 PM2.5 长期标

准的国家多于设置 PM2.5 短期标准的国家，设置

PM2.5 年平均浓度限值和 24 h 平均浓度限值的国家

数量分别为 30 个和 21 个，这是因为大多数中东

欧国家执行欧盟标准，其中只对 PM2.5 年平均浓度

做出了限定。

如图 2 所示，PM2.5 年平均浓度限值执行 WHO
空气质量导则标准（10 µg/m3）的国家只有阿富汗

和伊朗，设为 WHO 第 3 阶段目标（15 µg/m3）的

国家有新加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白俄罗斯、

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蒙俄和中东欧地区

多数国家的浓度限值均符合 WHO 第 2 阶段目标

（25 µg/m3），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浓度限值为 WHO
第 1 阶段目标（35 µg/m3），印度的 PM2.5 年平均浓

度限值高达 40 µg/m3，尚未达到 WHO 阶段目标。

表 1 “一带一路”国家按区域和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分类表

区域 收入水平 数量 国家（国家代码）

中亚 中低 3 吉尔吉斯斯坦（KGZ）、塔吉克斯坦（TJK）、乌兹别克斯坦（UZB）
中高 2 哈萨克斯坦（KAZ）、土库曼斯坦（TKM）

蒙俄 中低 1 蒙古国（MNG）

中高 1 俄罗斯（RUS）
东南亚 中低 7 印度尼西亚（IDN）、柬埔寨（KHM）、老挝（LAO）、缅甸（MMR）、菲律宾（PHL）、

东帝汶（TLS）、越南（VNM）

中高 2 马来西亚（MYS）、泰国（THA）

高 2 文莱（BRN）、新加坡（SGP）
南亚 低 2 阿富汗（AFG）、尼泊尔（NPL）

中低 5 孟加拉国（BGD）、不丹（BTN）、印度（IND）、斯里兰卡（LKA）、巴基斯坦（PAK）

中高 1 马尔代夫（MDV）

中东欧 中低 2 摩尔多瓦（MDA）、乌克兰（UKR）
中高 9 阿尔巴尼亚（ALB）、保加利亚（BGR）、波黑（BIH）、白俄罗斯（BLR）、克罗地亚（HRV）、

马其顿王国（MKD）、黑山（MNE）、罗马尼亚（ROU）、塞尔维亚（SRB）
高 8 捷克（CZE）、爱沙尼亚（EST）、匈牙利（HUN）、立陶宛（LTU）、拉脱维亚（LVA）、

波兰（POL）、斯洛伐克（SVK）、斯洛文尼亚（SVN）

西亚、中东 中低 7 亚美尼亚（ARM）、埃及（EGY）、格鲁吉亚（GEO）、约旦（JOR）、巴勒斯坦（PSE）、
叙利亚（SYR）、也门共和国（YEM）

中高 5 阿塞拜疆（AZE）、伊朗（IRN）、伊拉克（IRQ）、黎巴嫩（LBN）、土耳其（TUR）
高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RE）、巴林王国（BHR）、以色列（ISR）、科威特（KWT）、 

阿曼苏丹国（OMN）、卡塔尔（QAT）、沙特阿拉伯（SAU）

表 2 “一带一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定情况

区域 国家数量 / 个 有标准国家数量 / 个 无标准国家数量 / 个 无信息国家数量 / 个
中亚 5 5（100%） 0 0
蒙俄 2 2（100%） 0 0
东南亚 11 7（64%） 4（36%） 0
南亚 8 7（88%） 1（12%） 0
中东欧 19 17（89%） 2（11%） 0
西亚、中东 19 12（63%） 1（5%） 6（32%）

中国 1 1（100%） 0 0
注：未获取信息的 6 个国家为巴勒斯坦、也门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王国、阿曼苏丹国和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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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带一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时间

区域 国家代码 发布时间 / 年 区域 国家代码 发布时间 / 年 区域 国家代码 发布时间 / 年
中亚 KGZ — 南亚 BTN — 中东欧 LVA 2007

TJK 2010 IND 2009 POL 2012
UZB 2010 LKA 2008 SVK —

KAZ 2012 PAK 2010 SVN —

TKM 1996 中东欧 UKR 2001 西亚、中东 ARM 2006
蒙俄 MNG 2007 ALB 2003 EGY 1994

RUS — BIH 2012 GEO 2001
东南亚 IDN 2010 BLR 2010 JOR —

KHM 2000 HRV 2014 SYR 2011
PHL 2014 MKD 2011 AZE 2011
VNM 2013 MNE 2015 IRN 2011
MYS 2015 ROU — LBN —

THA 2010 SRB 2009 TUR 2008
SGP 2014 CZE — ISR 2014

南亚 AFG 2010 EST — KWT —

NPL 2003 HUN — SAU —

BGD 2005 LTU 2015 中国 CH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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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可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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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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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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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 蒙俄； 东南亚； 南亚； 中东欧； 西亚、中东； 中国

项
目

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国家数/个

图 1 “一带一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污染物项目设置情况
注：“可比物”是指标准中有相应污染物的可比污染物或平均时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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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24 h 平均浓度限值执行 WHO 空气质量

导则标准（25 µg/m3）的国家有新加坡、阿富汗、

白俄罗斯、黑山和伊朗；严于 WHO 第 3 阶段目标

（37.5 µg/m3）的国家有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基

斯坦、亚美尼亚、以色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印度、约旦和中国设定的浓

度限值达到 WHO 第 1 阶段目标（75 µg/m3）。

（2）PM10 项目分析

与 PM2.5 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更

关注 PM10 指标，在空气质量标准中设立 PM10 项目

的国家数量明显多于设立 PM2.5 的国家数量。设置

PM10 短期标准的国家多于设置 PM10 长期标准的国

家，有 44 个和 36 个国家分别设立了 PM10 24 h 平

均浓度限值和年平均浓度限值。

如图 3 所示，PM10 年均浓度限值执行 WHO
空气质量导则（20 µg/m3）要求的国家只有阿富汗

和伊朗；中东欧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的浓度限值都

符合 WHO 第 2 阶段目标（50 µg/m3）；菲律宾、

不丹、印度、约旦和土耳其的浓度限值达到 WHO
第 1 阶段目标（70 µg/m3）；巴基斯坦、科威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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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带一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 PM2.5 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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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 PM10 年均浓度限值尚未达到 WHO
阶段目标。

阿富汗、伊朗和执行了欧盟标准的中东欧国家

的 PM10 24 h 平均浓度限值均与 WHO 空气质量导

则（50 µg/m3）要求一致，其他国家的浓度限值可

以达到 WHO 阶段性目标；乌兹别克斯坦和沙特阿

拉伯的 PM10 24 h 平均浓度限值分别高达 300 µg/m3

和 340 µg/m3，远宽松于 WHO 导则要求，这与两国

沙漠化导致的高背景值有关。

针对颗粒物，部分“一带一路”国家采用 TSP
指标表征，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俄罗斯

和乌克兰，以及西亚、中东地区。

2. NO2 项目分析

WHO 环境空气质量导则设置了 NO2 的长期

（1 a）和短期（1 h）平均浓度限值，分别为 40 µg/m3 

和 200 µg/m3。在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除白俄罗斯和约旦未设置 NO2 指

标之外，其他国家均设置了 NO2 的长期（1 a）和

短期（24 h、8 h、4 h、1 h 或 20 min）平均浓度限值。

以 WHO 导则标准为参照，NO2 年平均浓度

限值未达到 WHO 环境空气质量导则目标的国家

有印度尼西亚（100 µg/m3）、泰国（57 µg/m3）、新

加坡（100 µg/m3）、孟加拉国（100 µg/m3）、不丹 
（60 µg/m3）、黎巴嫩（100 µg/m3）和沙特阿拉伯 
（100 µg/m3）；NO2 1 h 平均浓度限值未达到 WHO 环

境空气质量导则目标的国家有柬埔寨（300 µg/m3）、 
马来西亚（320 µg/m3）、斯里兰卡（250 µg/m3）、

阿尔巴尼亚（250 µg/m3）、埃及（400 µg/m3）、土

耳其（300 µg/m3）和沙特阿拉伯（660 µg/m3）。

3. SO2 项目分析

WHO 环境空气质量导则只设置了 SO2 的短期

平均浓度限值，即SO2 24 h和 10 min平均浓度限值。

在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一带一路”国家中，除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约旦未设置 SO2 指标之外，

其他国家均设置了 SO2 项目。从 SO2 短期限值时间

尺度看，有 10 min（蒙古国、阿富汗）、20 min、1 h、
8 h 或 24 h 等；此外，有 20 余个国家还设置了 SO2

长期（1 a）平均浓度限值。

如图 4 所示，以 WHO 标准为参照，SO2 24 h 
平均浓度限值执行 WHO 空气质量导则标准 
（20 µg/m3）的国家只有蒙古国、阿富汗和科威特，

执行 WHO 第 2 阶段目标（50 µg/m3）的国家有吉

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和以色列，其

他多数国家的浓度限值符合 WHO 第 1 阶段目标 
（125 µg/m3），尚有 11 个国家的浓度限值未达到

WHO 的目标标准，包括乌兹别克斯坦（200 µg/m3）、 
印度尼西亚（365 µg/m3）、柬埔寨（300 µg/m3）、

菲 律 宾（180 µg/m3）、 泰 国（300 µg/m3）、 新 加

坡（365 µg/m3）、 孟 加 拉 国（365 µg/m3）、 埃 及 
（150µg/m3）、土耳其（250 µg/m3）、沙特阿拉伯 

0

20

40

60

80

100

120

UZB
MNG

RUS
PHL

VNM
MYS

THA
AFG

BGD
BTN

IN
D
LKA

PA
K
ALB

BIHBLR
HRV

MKD
MNE

ROU
SRB

CZE
EST

HUN
LT

U
LV

A
POL

SVK
SVN

JO
R
IR

N
TURISR

KW
T
SAU

CHN

PM
10

 1
 a

/(µ
g·

m
–3

)

IT-1; IT-2; IT-3;

国家代码

AQG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 PM10 浓度限值



08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比较研究

图 4 “一带一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 SO2 浓度限值

（365 µg/m3）和中国（150 µg/m3）。

4. O3 项目分析

O3 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严重，然而，在制定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国家中有接近 1/3 的国家尚未

设置 O3 指标，这些国家多集中在中亚和西亚、中

东地区，比如中亚五国中仅吉尔吉斯斯坦设置了 O3

指标，其他四国均未设置 O3 项目，西亚、中东地

区除科威特、以色列等几个高收入国家设置了 O3

指标之外，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都没有设置 O3 项

目。WHO 只设置了 O3 短期 8 h 平均浓度限值，而 
“一带一路”国家对 O3 平均浓度限值的时间规定有

1 h、8 h、24 h 不等。

如图 5 所示，以 WHO 标准为参照，O3 8 h 平

均浓度限值符合 WHO 质量标准导则（100 µg/m3）

的国家有蒙古国、菲律宾、阿富汗、印度、伊朗、

黎巴嫩和科威特，其他国家对 O3 8 h 平均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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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达到 WHO 阶段性目标（160 µ g/m3）。

5. CO 项目分析

中亚五国和位于西亚、中东地区的格鲁吉亚、

约旦、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中均未设置 CO 指标。设置 CO 项目的国家在对

CO 浓度限值的时间尺度方面存在差异，大多数国

家设定了短期（15 min、20 min、30 min、1 h、8 h、
24 h）浓度限值，少数国家制定了 CO 长期（1 a）
浓度限值。

WHO 标准中设定的 CO 15 min、1 h、8 h 和

24 h 平均浓度限值分别为 100 mg/m3、35 mg/m3、

10 mg/m3 和 7 mg/m3。选择以 CO 8 h 平均浓度为标

准的国家最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多

数国家均设置了该项指标，除柬埔寨的 CO 标准值

（20 mg/m3）高于 WHO 标准值之外，其他国家的

CO 8 h 浓度限值均满足甚至严于 WHO 限值标准。

（三）地区差异分析

1. 中亚

中亚五国大多设置了 TSP、NO2 和 SO2 指标，

不过由于与 WHO 指标项目和平均时间有所不同，

难以直接做出比较。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对全面和严格（只有哈萨克斯

坦区分了粗、细颗粒物，并且 PM2.5 和 PM10 的浓度

限值都达到 WHO 第 3 阶段目标，只有吉尔吉斯斯

坦制定了 O3 浓度限值）。

2. 蒙俄

蒙古国和俄罗斯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都

比较高，不仅覆盖了 WHO 的全部指标，而且指标

限值都能够达到 WHO 第 2 阶段以上，甚至严于

WHO 导则目标。

3. 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对宽松，老

挝、缅甸、东帝汶和文莱甚至都没有制定标准；而

在有标准的其他国家里，虽然规定的污染物指标比

较全面，但指标限值普遍偏高，很多项目都只能达

到或不能达到 WHO 第一阶段目标。其中，新加坡

作为“一带一路”国家中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却非常宽松，除了 PM2.5 能够达

到 WHO 导则标准之外，其他指标都只能达到或不

能达到 WHO 第一阶段目标，不过，新加坡已经提

出，到 2020 年将会制定更高要求的目标。

4. 南亚

南亚地区除了马尔代夫尚未制定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之外，其他国家都有空气质量标准且指标覆盖

比较全面。其中，阿富汗作为“一带一路”国家中

人均 GDP 最低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却最为

严格，其与 WHO 导则标准要求完全一致。

5. 中东欧

中东欧地区除了没有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之外，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高

收入国家执行欧盟标准，而欧盟标准中各指标限值

都能够达到 WHO 导则或阶段性目标。

6. 西亚、中东

除了未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伊拉克之外，

西亚、中东地区的标准差异很大。总体来说，中高

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相对全面和严格。以伊朗、科

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为例，虽然三国的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中都涵盖了上述 6 种污染物，但是规定的浓度

限值却各不相同，其中沙特阿拉伯只有 PM2.5 和 O3

指标的浓度限值能够达到 WHO 导则或阶段目标，

其他 4 项污染物指标的浓度限值都远超 WHO 目标，

这可能与该国对石油和石化工业的高度依赖有关。

7. 中国

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自 1982 年发布以来历

经 3 次修订，2012 年第 3 次修订增加了 PM2.5 和 O3

两个项目，修订后的标准中污染物指标全部涵盖

WHO 的 6 个基本项目，并且对污染物的限值要求

更加严格。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实施和修订工作，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

气十条）、各地 3 年作战计划（2018—2020 年）等

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贯彻实施，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的阶段性目标得以实现。当然，与 WHO 的

目标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浓度限值

除了 NO2 和 CO 执行 WHO 导则目标之外，其他指

标仅能达到 WHO 第 1 阶段目标，其中 SO2 的 24 h
平均浓度限值还不能达到 WHO 第 1 阶段目标。未

来随着标准修订工作的推进，中国将加快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的国际化步伐。

四、结语

（一）结论

（1）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比较重视大



09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比较研究

气环境保护，制定了本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各

国对包括 PM、NO2、SO2 在内的传统大气污染物都

比较关注，但是，中亚五国和西亚、中东地区（尤

其是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对 O3 和 CO 则缺乏关注。

其中，O3 污染的危害性很大，治理难度也很大，需

要重点关注。

（2） 蒙俄、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要求较为严格；中亚、东南亚国家的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相对宽松；而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宽严程度差异较大，其中，阿富汗、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科威特等国的标准要求都

严于中国。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制定、污染物项目、平均时间和限值水平设置上差

异很大，主要是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水平、

社会文化、技术水平以及环境保护优先性等方面的

诸多不同而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1. 加强环境保护战略对接与融合，推动环境标

准共建和互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标准差异很大，

有些国家的环境标准严于我国，有些国家则比较宽

松，有些国家甚至没有制定环境标准，这会给“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项目合作带来制度性

的障碍。因此，首先要全面了解和充分掌握沿线国

家的环境标准和规则，建立沿线国家环境标准数据

库，实时跟进更新。

由于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别很

大，难以达成多方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

性环境标准。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保

护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因此，可以推

进建设环境保护区域性协调机制和对话平台，加强

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信息交流，就包括环境标准在内

的环保问题进行协商，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对接

和融合，达成以绿色发展为原则的多方认可的理念

共识。在共同的理念下开展环境标准共建和互认，

促进环境标准互联互通，例如分享和交流环境标准

制定与实践经验，签署环境标准互认协议等。

2. 加快我国环境标准国际化进程，推动我国环

境标准“走出去”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环境标准合作应当是在多方

达成的环保理念和共识下从严执行标准。对于环境

标准严于我国的国家，在与国际先进环境标准还存

在一定差距的背景下，要积极主动与国际先进的环

境标准接轨，提升我国环境标准的国际化水平。制

定与国际接轨的环境标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兼容的我国环境标准体系，针对采矿、火电、钢

铁、水泥、建材、化工等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研

究制定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行业绿色标准和规范，研

究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标准和规范。

对于环境标准松于我国或者没有制定环境标准

的国家，要积极与当地主管部门沟通，介绍我国经

验，帮助其完善环境标准，并尽可能优先采用中国

标准，为我国产业输出提供支撑环境，占得市场先

机。事实上，我国环境技术标准已经达到了较高水

平，而且与欧盟或美国标准相比，我国标准更适合

国内出口设备和生产工艺，因而更加经济实惠，但

是，由于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环境标准和技术不了解，

我国环境标准尚未在沿线国家得到广泛认同和接

受。因此，要加大对中国环境标准的推广力度。加

强对我国环境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开展中国绿色标

准示范合作，打造沿线国家环境标准的中国“标杆”，

逐步让中国标准“走出去”，被更多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所认同和接受。

3. 增强企业环境保护认知意识，推动创建“一

带一路”绿色企业

对于环境标准严于我国的国家，我国政府要督

促进驻企业严格执行当地的标准规范，企业要按照

当地环境管理要求，努力达到国际先进的行业环保

标准。这些国家多为中东欧地区的高收入国家，作

为支撑的环保产业要想在当地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就要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也要积极与这

些国家开展环保技术合作与交流；这类国家中还有

一些是经济水平不如我国的中、低收入国家，比如

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国、越南等，由于

工业发展落后尚未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为避免重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更需要

有“物美价廉”的环保技术和服务为其保驾护航。

对于环境标准松于我国或者没有制定环境标准

的国家，我国对外投资和项目不仅要符合当地的标

准，而且要能够达到更高的环境标准要求（包括符

合中国的环保标准），这也是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国家战略要求。这些国家多为经济水平落后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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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东南亚地区，

在中东欧、西亚、中东的部分中、低等收入地区也

有分布。我国环保产业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潜力很

大，但考虑到当地的经济能力，我国的环保产品和

服务不仅要技术可行，也要成本可控，可筛选一批

实用性环保技术和产品在这些国家推广，同时也要

在这类国家开展绿色援助，为其提供资金、技术、

人才和法律援助；这类国家中还有些是经济水平远

超我国的高收入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文莱、新

加坡等，未来随着其对环境诉求的增大，对环保产

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大，我国环保企业要加强技

术创新和储备，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大好机遇，

赢得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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